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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条  为规范、有序地做好我校教学实验室的开放工作，根据《山西大学实验教学

管理规程》第四十二、四十三条规定，特制定本规定。 
第二条  各本科教学实验室应在课外时间面向学生开放，并逐步提高实验室的开

放率和开放内涵，为培养学生的实践能力、创新能力和创业精神，全面提高综合素质发

挥重要作用，最大限度地发挥实验教学资源的效益。 
第三条  开放实验要贯彻因材施教、讲求实效的原则，根据学生的不同层次和要求，

确定适宜的开放内容。并逐步将开放实验纳入正常的教学轨道，列入教学大纲和考核范

围。 
第四条  开放实验内容主要包括：预备性实验、必做实验预习、综合性实验、设计

性实验、研究性实验、仿真实验以及自拟实验、小发明、小制作、小论文等课外科技活

动实验。 
第五条  各实验室要开放预备性实验，主要解决低年级学生实验动手能力参差不齐

的问题，为实验技能差的学生提供学习机会。同时为学生进行课前预做实验提供条件，

使学生能够在实 验中获得主动。 
第六条  各实验室要开设综合性实验，以培养学生综合运用多种实验仪器的能力，培

养在比较复杂条件下，观察现象、测试数据、探究研究、解决矛盾以及综合分析问题的

能力。综合性实验的内容要不断改进、充实、丰富和提高，数量要逐步增加，给广大学

生提供更多的选择余地。 
第七条  各实验室要创造条件开设设计性实验，逐步扩大设计性实验数量。通过给出的

任务、要求和应用背景，对学生在实验方法的考虑、测量仪器的选择、测量条件的确定等

方面加以系统训练，提高学生从事科学实验的能力。 
第八条  有条件的实验室要依托科研项目开设研究性实验，让学生直接参加到新实

验的设计和传统实验的更新和改造之中，早日与专业研究接轨，缩短教与学、教学与科

研、教科书与现代科学技术之间的距离，使学生得到独立科研能力的锻炼。 
第九条  各实验室要创造条件在实验教学中引进计算机模拟实验，通过计算机把实

验设备、教学内容、教师指导和学生的操作有机地融合为一体，形成了一部活的、可操

作的实验教科书和根据需要在瞬间建立的模拟实验室，打破教与学、理论与实验、课内

与课外的界限，提高学生对实验设计思想、实验方法、仪器结构和设计原理的理解，使

实验达到更佳的效果。 
第十条 开放实验要尽可能符合学生和实验室的实际，在重视自选项目的基础上，注重

研究实验教学中新实验项目的开发、新实验仪器的设计与制作、已有的实验和仪器的改

造与完善。 
第十一条  开放实验要有计划有组织进行，各实验室应在每学期初和每年的寒暑假

前将该实验室的开放时间、内容、地点等向学生公布，学生依据公布的开放条件和规定

期限向相关实验室进行预约登记。一些加工、制作室，可随时对学生开放。 

第十二条  各实验室应根据参加开放实验学生人数的多少和实验内容，做好仪器设

备、材料等的准备工作。 
第十三条  开放实验要实行导师制，在实验研究过程中，指导教师要加强对学生实验

素质与技能、创造性的科学思维方法、严谨的治学态度和艰苦奋斗创业精神的培养，促

进学生全面发展。 



第十四条  学生进行开放实验前，应阅读与实验内容有关的文献资料，准备好实验实施

方案，做好有关开放实验的准备工作。 
第十五条  学生进入开放实验室，必须严格遵守实验室的各项管理制度。损坏仪器设备

的按《山西大学仪器设备损坏、丢失赔偿处理办法》有关规定处理。 
第十六条 实验室开放时，须有指导教师或实验技术人员值班，负责做好教学秩序、

器材供应、实验室安全等管理工作，并认真做好开放记录工作。 
第十七条  学生在实验项目完成后，应向实验室递交实验总结报告或论文等实验结

果，实验室须做好成果的收集（如实验报告、论文、电子档案等）和论文推荐发表工作。

实验室应及时组织进行开放实验成果展示和总结答辩，促进各实验小组之间的沟通，同时

给出开放实验成绩。 
第十八条  教师指导开放实验项目，计算工作量。规定的开放时间，按课表计算；预

约开放和自由开放，根据学生人数和指导实验成果计算。对有突出成效的实验项目对指

导教师实行奖励。 
第十九条  为资助各实验室开展开放实验工作，学校每学期根据各实验室开放实验

安排情况划拨一定数量的款项用于开放实验室购置相关实验器材、材料等。 
第二十条  各实验室可根据本规定，制定本实验室开放管理细则。 
第二十一条  本规定自公布之日起执行。 
第二十二条  本规定由教务处负责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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